2020-2022年度车辆定点维保项目比选文件
补遗书（第一号）
致报名参加本次比选项目的企业：
   因报名领取的《2020-2022年度车辆定点维保项目比选文件》中，有部分内容没有表述清楚完整，现对需要补充的内容补充公告：
比选文件第一章“比选公告”，第三项“项目情况”第二条维保费用由两家单位单独结算。
修改为：
维保费用由两家单位单独结算，并分别签订维保合同
   比选文件第二章报价人须知8.1“在评标过程中，投标人报价低于最高限价的70%，且同时低于其他有效投标人报价算术平均价的85%，有可能影响车辆维保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单独评审对象”。
修改为：
在评标过程中，投标人报价低于最高限价的70%，且同时低于其他有效投标人报价算术平均价的85%，有可能影响车辆维保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单独评审对象，对该报价文件作废标处理。
[bookmark: _GoBack] 比选文件第四章“维保基准价表”中1、成都A标，2、眉山B标，3、乐山C标说明中原内容为：
1、此表的价格包括了材料费、工时费、税费等所有费用。为投标限价。
2、中标结算价=投标限价×投标优惠率。
3、若项目未包含在此表中，根据车辆生产厂家指导价，按优惠率进行最终结算。
4、工时费依据《四川省汽车维修工时定额及收费标准（97）版》
    修改为：
1、此表的价格包括了材料费、税费等所有费用。为项目限价。
    2、中标结算价=项目限价×（1-投标优惠率）。
3、若项目未包含在此表中，根据车辆生产厂家指导价，按优惠率进行最终结算。
4、工时费依据《四川省汽车维修工时定额及收费标准（97）版》。
工时费结算=工时费×（1-投标优惠率）。
比选文件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报价函中：
  1、成都A标
                              报价函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车辆维保项目比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它们没有保留；我们愿意参加该项目的比选招标工作。
2、我方对成都A标报价为：优惠率         %
3、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比选招标文件规定的送交截止日期起60天的期限内保持有效，且对我方保持约束力，在该期限到期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接受。
4、我方同意在比选招标期间严格遵守本比选招标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报价函附录（如果有）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比选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报价人须知”第1.1.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报  价  人：  （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年      月     日

2、眉山B标
                              报价函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车辆维保项目比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它们没有保留；我们愿意参加该项目的比选招标工作。
2、我方对眉山B标报价为：优惠率         %
3、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比选招标文件规定的送交截止日期起60天的期限内保持有效，且对我方保持约束力，在该期限到期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接受。
4、我方同意在比选招标期间严格遵守本比选招标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报价函附录（如果有）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比选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报价人须知”第1.1.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报  价  人：  （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年      月     日

1、乐山C标
                              报价函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车辆维保项目比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它们没有保留；我们愿意参加该项目的比选招标工作。
2、我方对乐山C标报价为：优惠率         %
3、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比选招标文件规定的送交截止日期起60天的期限内保持有效，且对我方保持约束力，在该期限到期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接受。
4、我方同意在比选招标期间严格遵守本比选招标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报价函附录（如果有）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比选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报价人须知”第1.1.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报  价  人：  （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年      月     日

修改为：
  1、成都A标
                              报价函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车辆维保项目比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它们没有保留；我们愿意参加该项目的比选招标工作。
2、我方对成都A标报价为：优惠率         %
3、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比选招标文件规定的送交截止日期起60天的期限内保持有效，且对我方保持约束力，在该期限到期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接受。
4、我方同意在比选招标期间严格遵守本比选招标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报价函附录（如果有）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比选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报价人须知”第1.1.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报  价  人：  （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年      月     日

2、眉山B标
                              报价函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车辆维保项目比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它们没有保留；我们愿意参加该项目的比选招标工作。
2、我方对眉山B标报价为：优惠率         %
3、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比选招标文件规定的送交截止日期起60天的期限内保持有效，且对我方保持约束力，在该期限到期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接受。
4、我方同意在比选招标期间严格遵守本比选招标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报价函附录（如果有）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比选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报价人须知”第1.1.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报  价  人：  （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年      月     日

1、乐山C标
                          报价函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分公司车辆维保项目比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它们没有保留；我们愿意参加该项目的比选招标工作。
2、我方对乐山C标报价为：优惠率         %
3、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比选招标文件规定的送交截止日期起60天的期限内保持有效，且对我方保持约束力，在该期限到期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接受。
4、我方同意在比选招标期间严格遵守本比选招标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报价函附录（如果有）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比选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报价人须知”第1.1.2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报  价  人：  （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年      月     日


    若比选文件与补遗书有不一致之处，请以本补遗书为准。

